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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

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经公司第一大股东

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文化”）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潭

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北京先锋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先锋亚太”）告知以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及先锋亚太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 

日期 
冻结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名称 

本次冻

结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厦门当代

文化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 

是 

54，861，111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31.25% 

58，186，896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33.14% 

58，186，897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33.14% 

160,325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0.09% 

160,325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0.09% 

鹰潭市当 是 12,138,000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14.21% 



代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46,193,644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54.09% 

17,268,356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20.22% 

9,800,000 
2018-10-

12 
2021-10-11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11.48% 

本项冻结系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其与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存在合同纠纷为由，

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该法院执行局依法冻结

了当代文化、当代集团所持公司上述股份。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 

日期 

冻结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名称 

本次冻

结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北京先锋

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 

是 2,278,860 
2018-09-

19 
2021-09-18 

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15.38% 

本项冻结系自然人姜玮彦以其与北京先锋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合同纠纷

为由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北京仲裁委员会将保全申请书等材料提交

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北京先锋亚太投资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二、股东股份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

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轮

候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 

冻结深

度说明 

厦门当代

文化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 

是 4,000,000 2018-10-12 36 
北京市平谷区 

人民法院 
2.28% 

冻结

(原股+

红股+

红利) 

本项冻结系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其与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存在合同纠纷为由，

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该法院执行局依法轮候



冻结了当代文化所持公司上述股份。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当代文化持有公司股份 175,555,55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2.18%，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175,555,5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处于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

175,555,5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处于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共计 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28%。 

当代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8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9%，其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8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9%，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处于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 8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7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先锋亚太持有公司股份 14,814,8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其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14,814,8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处于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 2,278,86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2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5.38%。 

 

四、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月 16日     

 

 




